华南师范大学  全日制普通本科学生保留入学资格申请书

	姓       名
	
	学       号
	

	联 系 电 话
	
	录 取 时 间
	年     月

	学       院
	
	专       业
	

	保留入学资格

理由
	( 因病保留入学资格（需提供二级甲等以上医院诊断证明,申请恢复入学资格时，须提供二级甲等以上医院可以返校继续学业的诊断证明并经校医院复查合格，校医院保健科出具身体痊愈或者病情稳定证明书。）
( 应征入伍（请附入伍通知书等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
( 其他事由：                                                            

                                         （请附相应证明材料）

	保留入学资格

相关注意事项

（请认真阅读，逐项打√并签名确认）

	( 1.保留入学资格以1年为限。应征入伍的，学校可保留其入学资格至退役后2年。

( 2.保留入学资格期间不具有学籍。
( 3.新生保留入学资格期满，应在当年规定报到日起一周内向学校申请入学，经学校审查合格后，办理入学手续。审查不合格的，取消入学资格；逾期不办理入学手续且未有因不可抗力延迟等正当事由的，视为放弃入学资格。

( 4.请确认本人保留入学资格申请已征得家长同意。

( 5.请确认了解《华南师范大学全日制普通本科学生学籍理规定》相关管理条款。

申请人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学院意见 

	情况属实，家长已知情，同意保留入学资格。

辅导员：                                       日期：        年　   月　 　  日

	情况属实，同意保留入学资格，请学校审批。

主管副书记：                                    日期：        年　   月　 　  日
主管副院长：                         （学院公章）日期：       年　    月　  　日


1.此表仅限尚未办理报到入学手续的全日制普通本科新生使用，请用正楷工整填写；涉及选择项的，请在相应选项(打√；已在师生服务中心提交申请的，不需要填写、提交此表格。
2.申请保留入学资格的新生应在规定报到当日起一周内向学校提交书面申请，说明原因，经批准后，方可保留入学资格。

3.此表经学院批准后交本科生院教务学籍科审批，地址：石牌校园行政楼207，联系邮箱：liguo@m.scnu.edu.cn。
4.相关要求请查阅《华南师范大学全日制普通本科学生学籍理规定》。
